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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 名 表 

E-mail:cscpa@cscpa.com.tw 

FAX：(02)2999-3053 
 

課程名稱 最新稅務法令與實務解析(二) 
師資介紹 張暘  會計師 、 黃竑傑 講師 

課程大綱 

法令編修 ●稅捐稽徵法大翻修重點解析 ●電子商務日益盛行相關修法解析 

●公司法修正解析           ●所得稅法施行細則修正重點與扣繳申報注意 

稅務新聞 ●個人房地合一常見申報錯誤態樣解析-合建分屋地主交換收取價金釋例  

-新舊制分屋地主房屋成本認列差異 

-合建分屋契稅申報兩樣態 

●個人基本稅負制申報注意事項解析 

-個人繳納保單資金來自境外收益，該收益應申報個人基本所得額 

-保險金 3,330萬元免稅有條件，4種給付條件符合才可扣除 

-產業創新與基本稅額兩條例規定之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之差異 

●營業人因銷售行為收取賠償款或違約金應開立統一發票報繳營業稅 

-爭議判決探討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108年訴字第 305號為例 

●營業人購買員工使用之防疫物資其進項稅額准予扣抵 ，可列報費用減除且不視為員

工之薪資所得 

●營業人將供銷售之貨物轉作為酬勞員工之佳節禮品，應注意開立統一發票之相關規

定 

解釋函令與公告 ●行政院發布延長電動車輛減免徵貨物稅措施至 114年 12月 31日 

●公告綜所稅與遺贈稅各項指標調整 

開課日期 上課日期：110年 12月 29日(三)上課時間：14：00~17：00 

報名方式 

(請勾選) 

 £線上報名 

1.請使用手機掃描右邊的 QR Code，加入中山普萊

LINE官方帳號點選課程報名 

2.課程前 2天寄 E-mail給報名學員(郵件內容包括

課程連結、Google Meet操作手冊及課程講義) 

＊為尊重講師智慧財產權，本課程不得進行同步轉

播、錄音、錄影、拷貝、攝影及任何形式之重製 

 £實體課程 
1.實體課程人數上限 35人 

2.請填寫下方報名表，傳真報名 FAX：(02)2999-3053 

報名期間 
本課程於即日起至 110年 12月 22日中午 12:00止受理。       

(請注意報名截止時間，逾時不受理) 

上課地點 
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 609巷 2號 4樓之 1(湯城園區) 

洽詢電話：(02)2999-3689 #205莊小姐 #241劉小姐 

當日課程有遇任何問題，歡迎撥打公司電話或此專線 0979-508-525洽詢 

報名費用 本所客戶免費，其餘酌收講義費$500(含稅) 

公 司 名 稱 姓 名 連 絡 電 話 傳 真 電 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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